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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1 日实施的《株
洲市城区物业服务收费实施意
见》其 实 对 物 业 企 业 也 有 益
处。”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马文
新说，就物业费基准价而言，比
如原来最高五级是电梯房 2.0
元，现在五级电梯房是 2.6 元，
如果上浮 30％，电梯房可收到
3.38 元。而现在全市的电梯房
收费一般是 1.6 元至 2.2 元左
右，调价还是有空间。

市物业管理处副处长邢民
说，按照《实施意见》规定，物业
服务标准分五个等级，采用菜
单式收费，相应等级的服务标
准对应相应等级的收费标准。
这将使我市物业费调价机制更
规范，让广大业主明明白白消
费。

“物业费调价不能任性，物
业公司、业委会说了都不算，必
须要业主同意。”邢民说。

“丽景滨江”物业费涨价为何暂停？
物业费调价有空间，但不能任性，涨价必须要过半业主同意

“株洲业委会联盟”微信群对于物业费
涨价讨论很热烈。有人认为，物业费调价
要按正规程序，没有业主大会“双过半”的
调价决议无效。有人则称，需要超过一半
的业主签字同意，或者合同有约定，也可以
调价。

“莱茵业委会老杨”说：我们小区前期
物业合同是1.1元/㎡，约定业委会成立后按
1.5元收费，但是业委会成立后没有同意涨
价，物业公司又签了3年合同，按1.1元/㎡
收费。

“株洲锦安城业委会易任贤”说：当前
物业人工工资确实有所涨幅，但是不大。

株洲天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彭武君说：受消费观念影响，物业费提价
对于所有小区而言，都存在难度；对于老旧
小区而言，提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物业费具体怎样调价？

按照《株洲市城区物业服务收费实施
意见》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在合同履行期间
不得擅自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确需调
整的，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按幢（梯）公
示拟调价方案、拟调价理由、成本变动情况
等相关资料，并经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
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过半数的业主书面同意。属于政府指导价
的，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和市房产主管部门。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住宅公共性物
业服务收费最高收费标准可在公布对应的
基准价上浮 30%；保障性住房最高收费标
准可在公布的最低级物业服务收费基准价
上浮10%。

以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住宅物业服
务收费为例，涨幅其实并不低（见下表）。

（记者 姚时美）

3月28日，经过最后一次协调
会达成共识，天元区丽景滨江一
期物业费调价暂停。此前，经过
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 5 个多月的
博弈，双方为物业费涨价发生了
激烈争执。

记者了解到，随着4月1日《株
洲市城区物业服务收费实施意见》
正式实施，物业费调价成为广大业
主关心的问题。新规后的物业费基
准价是多少？物业费调价怎样规
范？业主、物业公司、主管部门各有
何看法？近日，记者对丽景滨江一
期小区进行了走访调查。

市民看法

相关链接

▲经物业公司提升服务品质，丽景滨江一期小区环境大有改观 记者 姚时美 摄

并非一味反对涨价
而是服务要跟上

丽景滨江小区一期业主邓先
生说，今年 3 月，小区物业公布了
一期物业费涨价通知，立即引起
一期广大业主关注。

邓先生说，目前丽景滨江一期
基础物业费收费标准为1.4元/㎡，
二期则为1.75元/㎡。去年 10 月，
小区物业公司张贴公告，拟将一
期物业费标准提高到 1.75 元/㎡，
和二期一致，遭到部分业主反对。
为此，物业决定分三年连续涨价，
到2021年涨价至1.75元/㎡，仍旧
遭到业主反对。

物业公司公示方案后，对拟
调价方案、拟调价理由、成本变动
情况等进行了公布，但是在征求
意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
上门征求意见过程中，只有物业
一方的人参与，最后结果是签字

“同意”的业主较多，“不同意”的
较少。于是，有业主提出反对意
见，认为物业人员诱导业主签字，
就有业主自发组织签字，结果大
相径庭，“不同意”的业主较多，甚
至有业主在物业人员上门时签字

“同意”，而业主自发组织签字时，
又签的是“不同意”。业主和物业
双方发生激烈争执。

“业主并不是一味反对物业
费涨价，而是要求物业服务做到
位，服务跟上了，业主也愿意掏
钱。”邓先生说。

因业主反对，物业费调价暂停

据了解，丽景滨江一期物
业费涨价酝酿了很长时间，小
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多次交
流，为此物业公司这几年做了
大量工作提升物业服务品质，
直到去年下半年，业委会认为
小区物业管理确实比以前有所
改观，就同意物业启动一期物
业费适当提价，但是在实际操
作中物业公司操之过急。

本来是业委会和物业一同
上门征求业主意见，结果是物
业公司单方面派人上门，部分
业主有意见，认为被物业人员
诱导签字。另外，本来是公示
满7天后上门征求意见，物业公
司在 7 天未满的情况下就派人
上门，也造成部分业主有意见，
加上后来业主自发组织签字，

和物业公司上门的签字情况有
很大不同，更加激发了矛盾。

矛盾激发后，此事引起了
有关部门重视。3月28日，由市
物业管理处组织天元区物管
办、嵩山路街道办事处、临江社
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业主
召开最后一次协调会，最终达
成共识，一期物业费调价暂停，
由社区居委会参与指导，重新
进行意见征求工作。

对于此事，丽景滨江业委
会成员易建新认为，随着人力、
物价的上涨，物业管理的成本
越来越高，物价上涨是个趋势，
物业费可以适当涨价，但是物
业公司要做好服务，也要和业
主做好沟通工作。

各项成本上涨，提价才能正常运转

“丽景滨江 2017 年亏损了
几万元，2018 年亏损了十多万
元。”株洲联谊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魏彪说。

魏彪介绍，丽景滨江一期
交房已经十年，公共设施、设备
大多已经老化，造成维护保养
成本增加，而且人工工资也在
逐年上涨，按照国家政策，必须
给员工购买社保，这些都造成

人工成本增加，按照以前的收
费标准，公司运营入不敷出，难
以保证正常运转。

他说，物业公司也知道物
业费要提价，物业服务品质必
须要提升，因此早在2016年，公
司就开始提升一期的物业服务
品质，比如设备维修保养、设备
标准化建设、绿化整改、环境清
洁，一直到去年，完成品质提升。

《实施意见》让物业费调价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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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扫黑办9日在京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
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
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恶势力违
法犯罪认定、依法打击“套路贷”、处置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明
确、细化，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强
一审获刑12年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9 日公开宣
判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刘强受贿、破
坏选举案，对被告人刘强以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
万元；以破坏选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百二十万元。对刘强受贿所得财物及其
孳息予以追缴，用于破坏选举犯罪的财物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刘强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刘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破坏选举罪，应
依法数罪并罚。鉴于刘强到案后，能够如
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不
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
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
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
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

香港9名非法“占中”
策划组织者被定罪

香港特区西九龙裁判法院9日宣判，裁
定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
明等 9 人罪名成立。法庭将在完成被告求
情程序后判刑。

法庭判案书指出，戴耀廷、陈健民、朱
耀明三人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2日期
间在香港共同串谋并与他人串谋，在中环
对公众造成妨扰，构成“串谋作出公众妨扰
罪”。

法庭裁定，戴耀廷、陈健民、陈淑庄、邵
家臻等 8 名被告“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
罪”罪名成立，陈淑庄等5名被告“煽惑他人
煽惑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

香港2014年9月底发生非法“占中”，历
时 79 天，导致香港旅游、零售、交通运输等
多个行业遭受重击。

（据新华社）

发改委拟将虚拟货币“挖矿”
列入淘汰类产业

国家发改委8日公布《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其中，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比特币等
虚拟货币的生产过程)被列入淘汰类产业；
烟草制品加工项目、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
目、高尔夫球场项目、赛马场项目等列入限
制类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
求意见稿)》由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三个
类别组成。记者注意到，淘汰类主要是不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需要淘汰
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据人民网）

四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恶势力认定标准

依法惩处“软暴力”犯罪

《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指出，“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
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
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
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
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
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意见指出，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或者因
其他非法目的，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手段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或者非法
侵入他人住宅、寻衅滋事，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寻
衅滋事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
罪中的主犯论处；因本人及近亲属合法债务、婚恋、
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没有造成
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经有关部门批
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仍继续实施的除外。

（据新华社）

依法惩处采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
问题的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
院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在查明黑恶势力组
织违法犯罪事实并对黑恶势力成员依法定罪量刑的
同时，要全面调查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
况，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
措施，并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法作出处理。

该意见指出，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应当严格依
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
押、冻结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
及时进行审查，防止因程序违法、工作瑕疵等影响案
件审理以及涉案财产处置。

进一步规范涉黑恶财产处置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指出，“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
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

“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
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
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
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
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该意见明确，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
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

“套路贷”造成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
精神失常、为偿还“债务”而实施犯罪活动的，除刑
法、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严打“套路贷”等新型犯罪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
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
关要严格坚持依法办案，确保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
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

根据该意见，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
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
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同时，该意见明确，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
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
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亲
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
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
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明确恶势力认定标准

●教育部9日发布通知，决定启动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2019 年至 2021
年建设 1 万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和1万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据韩国媒体9日报道，韩国计划从今
年下半年开始分阶段推广高中义务教育，
并于2021年实现全面普及。

近日，32岁的荷兰男子瓦克在澳大
利亚悉尼结束了其长达3年的电动车之
旅，总驾驶距离约为95000公里。

为了证明电动车可以用来应对气
候变迁，瓦克驾驶被福斯 Golf 改装车，
从荷兰一路开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经
过33个国家，共花费了3年时间。他自

称这是世界上最长的电动车之旅。
据悉，瓦克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公

开捐助，其中包括为汽车充电、为他提供
饮食和睡眠处所。瓦克表示：“我想要展
现电动车可以续航的优点，来改变人们的
看法，并鼓励人们开始驾驶电动车。”

（据人民网）

电动车
环球之旅

时事短讯


